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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檔案開放應用要點修正總說明 
    國家檔案開放應用要點係於九十年十二月十二日函頒實施，並於九十四年

一月十一日修正，為因應行政院組織改造，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組織法

自一百零三年一月二十二日施行及配合檔案應用管理之需要，爰擬具「國家檔

案開放應用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 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本局名稱修正為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修

正規定第二點、第四點、第五點、第十點及第十六點) 

二、 明定諮詢服務之範圍。(修正規定第五點) 

三、 增列國家檔案應用申請書送交方式。(修正規定第六點) 

四、 增列代理人、檔案當事人及外籍人士應檢附之證明文件，與國家檔案應

用申請書之應記載事項增訂其他經本局指定事項等規定，並酌做文字修

正。(修正規定第七點) 

五、 明定辦理國家檔案應用申請案件准駁及屆滿三十年檔案提供學術研究之

做法。(修正規定第八點) 

六、 增列檔案原件提供應用之規範。(修正規定第九點) 

七、 增列國家檔案應用申請案件分批准駁及取件原則規範。(修正規定第十

點) 

八、 有關進入國家檔案應用處所應申請閱覽證程序及使用注意事項，業於國

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國家檔案閱覽中心使用須知第三點訂有詳細規

範，爰刪除現行規定第九點。 

九、 有關應用國家檔案以使用本局提供之設備為原則及例外情形應經許可等

事項，業於本要點修正規定第七點第一項第八款及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

管理局國家檔案閱覽中心使用須知第四點訂有詳細規範，爰刪除現行規

定第十二點。 

十、 增列應用檔案除應遵守檔案法規定外，並應依本局相關規定辦理。(修正

規定第十二點) 

十一、 增列機關專案借調國家檔案之處理原則及機關借調或調用之檔案數量

龐大或有特殊情形，本局得請機關提供必要人力、物力之協助等規範。

(修正規定第十五點)  
十二、 增列受託管理國家檔案之機關（構）或民間團體辦理國家檔案開放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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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準用本要點相關規定。(修正規定第十七點) 



 3 

國家檔案開放應用要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  明 

一、為辦理檔案法第二十二條

有關國家檔案之開放應

用事項，特訂定本要點。 

一、為辦理檔案法第二十二條

有關國家檔案之開放應

用事項，特訂定本要點。 

本點未修正。 

二、本要點之適用範圍，包括

由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

管理局(以下簡稱本局)

管理及其委託其他機關

（構）或民間團體管理之

國家檔案。 

二、本要點之適用範圍，包括

由檔案管理局管理及其委

託其他機關（構）或民間

團體管理之國家檔案。 

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本局名

稱變更，修正本點機關名稱。 

三、本要點所稱國家檔案之開

放應用，包括下列事項： 

(一) 公布目錄資訊。 

(二) 提供諮詢服務。 

(三) 提供閱覽、抄錄或複

製。 

(四) 檔案編輯或研究出

版。 

(五) 展覽。 

(六) 機關借調或調用。 

(七) 其他有關開放應用

事項。 

三、本要點所稱國家檔案之開

放應用，包括下列事項： 

(一) 公布目錄資訊。 

(二) 提供諮詢服務。 

(三) 提供閱覽、抄錄或複

製。 

(四) 檔案編輯或研究出

版。 

(五) 展覽。 

(六) 機關借調或調用。 

(七) 其他有關開放應用

事項。 

本點未修正。 

四、本局應主動公開國家檔案

目錄資訊，其方式如下： 

(一) 利用電信網路傳送

或其他方式供公眾

線上查詢。 

(二) 刊載於政府出版

品。 

(三) 提供公開閱覽、抄

錄或複製。 

(四) 其他足以使公眾得

知之方式。 

六、檔案管理局應主動公開國

家檔案目錄資訊，其方式

如下： 

(一) 利用電信網路傳送

或其他方式供公眾

線上查詢。  

(二) 刊載於政府出版

品。  

(三) 提供公開閱覽、抄

錄或複製。  

(四) 其他足以使公眾得

知之方式。 

一、 點次變更。 

二、 第一項文字酌修。 

五、本局應指派專人協助民眾

應用國家檔案，並提供諮

七、檔案管理局應提供諮詢服

務，指定專人協助民眾應

一、點次變更。 

二、第一項增列明定諮詢服務

（98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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詢服務，包括： 

(一)本局相關資訊。 

(二)國家檔案館藏介紹及

協助查找檔案。 

(三)受理國家檔案申請應

用或轉介其他機關

(構)服務。 

(四)檔案應用相關法規說

明。 

(五)使用者指導。 

有關醫藥、國家安全、軍

事機密、猜謎、翻譯、作

業及考試解答等非本局業

務職掌之問題，不在諮詢

服務範圍內。 

用國家檔案。 之範圍，並酌修文字。 

三、增列第二項，明列非諮詢

服務範圍之事項。 

六、民眾申請應用國家檔案，

應先透過國家檔案資訊

網或參閱國家檔案專題

目錄等工具查詢目錄，並

填妥或列印國家檔案應

用申請書，以書面通訊、

掃描影像檔以電子郵件

傳送，或使用自然人憑證

透過國家檔案資訊網以

線上方式提出申請。 

 一、 本點新增。 

二、 明定國家檔案應用申請

書送交方式。 

七、民眾應用國家檔案應於申

請書載明下列事項： 

(一) 申請人之姓名、出

生年月日、電話、

住（居）所、身分

證明文件字號。如

係法人或其他設有

管理人或代表人之

團體，其名稱、事

務所或營業所及管

理人或代表人之姓

名、出生年月日、

電話、住（居）所。 

十、民眾應用國家檔案應填具

申請單，載明下列事項： 

（一）申請人之姓名、出

生年月日、電話、

住（居）所、身分

證明文件字號。如

係法人或其他設有

管理人或代表人之

團體，其名稱、事

務所或營業所及管

理人或代表人之姓

名、出生年月日、

電話、住（居）所。  

一、 點次變更。 

二、 國家檔案應用申請書之

應記載事項，第一項第二

款後段文字非屬必要應

載事項，移列至第二項。 

三、 增列第一項第九款以因

應其他經本局指定事項

之規定，至有關使用檔案

器材之原則，業規範於國

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

局國家檔案閱覽中心使

用須知，屬本局指定應於

申請書載明事項，爰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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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有代理人者，其姓

名、出生年月日、

電話、住（居）所、

身分證明文件字

號。 

(三) 申請項目。 

(四) 檔案名稱或內容要

旨。 

(五) 檔號。 

(六) 申請目的。 

(七) 有使用檔案原件之

必要者，其事由。 

(八)申請日期。 

(九)其他經本局指定事

項。 

前項第二款如係意定代

理者，應檢具委任書及相

關身分證明文件；如係法

定代理者，應敘明其關

係，並檢具相關證明文

件。 

檔案當事人申請應用其

本人相關之國家檔案，應

檢具身分證明文件；其死

亡或失蹤時，其繼承人申

請檔案當事人相關之國

家檔案，應併附身分關係

證明文件。 

外籍人士申請應用國家

檔案，應附居留證或護照

等相關證明文件影本，必

要時，應提具該國法令有

無限制中華民國國民申

請應用該國政府資訊之

相關證明資料，以供佐

證。 

（二）有代理人者，其姓

名、出生年月日、

電話、住（居）所、

身分證明文件字

號；如係意定代理

者，並應提出委任

書；如係法定代理

者，應敘明其關

係。  

（三）申請項目。  

（四）檔案名稱或內容要

旨。  

（五）檔號。  

（六）申請目的。  

（七）有使用檔案原件之

必要者，其事由。  

（八）有使用第十二點所

定自備器材之必要

者，其事由。  

（九） 申請日期。  

現行規定第一項第八款。 

四、 增列第三項明定檔案當

事人申請應用國家檔

案，應檢附之證明文件規

定。 

五、 增列第四項明定外籍人

士申請應用國家檔案應

附居留證或護照等相關

證明文件影本，必要時，

應提具該國法令有無限

制我國國民應用其國家

政府資訊之相關證明資

料，以供佐證。 

八、國家檔案應用申請案件之

准駁，依檔案法、政府資

四、屆滿三十年之國家檔案，

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開

一、 點次變更。 

二、 有關屆滿及未屆滿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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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公開法及其他相關法

令規定辦理，檔案內容如

有依法限制應用之事

項，採分離處理，僅就其

他部分提供之。 

檔案內容涉及他人智慧

財產權，或有不易於重製

或複製等情形者，得僅供

閱覽。 

國立研究院、公私立大學

及經教育部核准設立之

學術研究機構，因學術研

究有聯繫檔案內當事人

需要，應檢具檔案研究具

結書及研究計畫，向本局

提出申請。經本局審酌後

得提供屆滿三十年國家

檔案內之個人地址及電

話資料。 

 

放應用。 

未屆滿三十年之國家檔

案，其開放應用應注意檔

案法第十八條及相關法

令之限制規定，並就具體

個案情形為必要之處理。 

年國家檔案開放應用准

駁之規定，檔案法第二十

二條及第十八條業已明

文規範。另依檔案法第一

條第二項規定，本法未規

定者，適用其他法令規

定，是政府資訊公開法及

其他相關法令，皆有適用

之必要，爰予修正。 

三、 第一項增列申請檔案之

內容如有限制應用事

項，採分離原則處理。 

四、 參採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十三條第一項規定，第二

項增列檔案內容涉及他

人智慧財產權，或難於重

製或複製者，得僅供閱

覽。 

五、 由於檔案研究工作，常有

進行口述歷史或以特定

個人為研究對象等情

形。為促進學術研究並基

於公益考量，第三項增列

符合該項規定之學術研

究機構取得屆滿三十年

國家檔案內相關當事人

聯繫資料之申請方式與

取得資料之內容。 

九、國家檔案之應用以複製品

為原則。但有下列情形之

一，得提供檔案原件： 

(一)檔案未有複製品，且

經准駁可全卷提供

者。 

(二)申請人有使用檔案原

件之必要，經本局同

意者。 

五、國家檔案之應用以複製品

為原則。 

一、 點次變更。 

二、 增列檔案原件應用之規

範。 

十、已受理申請之國家檔案， 十一、前點申請經核准者，檔 一、 點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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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下列原則處理： 

(一)本局曾完成准駁處

理之國家檔案，應

儘速提供應用；如

需郵寄服務，應於

收訖相關費用後，

寄交檔案複製品及

收據。 

(二)本局未經准駁處理

之國家檔案，申請

數量超過伍佰頁

者，依申請人標示

優先順序分批准駁

及通知，如未標示

者，依申請書序號

分批准駁及通知；

本局於申請人告知

有關閱覽或取件事

宜後，再行續理准

駁事宜。 

(三)申請人未於本局准

駁通知送達翌日起

六十日內完成國家

檔案閱覽或取件，

且未通知本局展

延，或其展延期限

逾第一次准駁通知

送達翌日起九十日

者，申請人應重新

填具申請書辦理申

請，並經本局准駁

後，始得應用檔案。 

(四)檔案原件保存狀況

不佳，無法提供應

用或內容有限制應

用之事項，於完成

修護或數位化後，

始進行准駁處理。 

案管理局應速檢出檔案

提供應用；如該檔案因修

補、展覽、機關檢調或其

他情形無法提供應用

時，應告知申請人理由及

得以應用之時間。 

二、 增列國家檔案應用申請

案件分批准駁及取件原

則之規範，並酌做文字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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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應用之國家檔案，

如因檔案原件修護、數

位化、展覽、機關檢調

或其他情形無法提供應

用時，應告知申請人理

由及得以應用之時間。 

十一、為利民眾應用檔案，應

設置檔案應用處所，並視

實際需要配置翻拍、影印

及電腦等設備，以利民眾

閱覽、抄錄或複製國家檔

案，並裝備必要之監控系

統及防火安全設施。 

八、檔案管理局應設置檔案應

用處所，並視實際需要配

置電腦、微縮品閱讀影印

機等機具，以利民眾閱

覽、抄錄或複製國家檔

案，並裝備必要之監控系

統及防火安全設施。 

點次變更，並酌修文字。 

 九、民眾進入檔案管理局國家

檔案應用處所，應備身分

證明文件並登記姓名、出

生年月日、住（居）所、

身分證明文件字號及聯絡

電話基本資料。 

前項程序，得以辦理閱覽

證代之。 

一、 本點刪除。 

二、 本點與國家發展委員會

檔案管理局國家檔案閱

覽中心使用須知第三點

重複，爰予刪除。 

 十二、應用國家檔案應以使用

檔案管理局提供之設備

為原則；如有使用自備之

手提電腦、輔助閱讀器材

或其他器材之必要者，應

於申請時載明，經許可後

始得為之。 

一、 本點刪除。 

二、 應用國家檔案使用本局

提供之設備及例外情形

應經許可之規定，於本

要點修正規定第七點第

一項第八款及國家發展

委員會檔案管理局國家

檔案閱覽中心使用須知

第四點訂有詳細規範，

爰予刪除。 

十二、民眾進入本局國家檔案

應用處所應用國家檔

案，應遵守檔案法及本局

相關規定。 

十三、國家檔案之應用，應遵

守檔案法有關規定，不得

破壞檔案或變更檔案內

容；如有違反，應依檔案

法第二十六條規定辦理。 

一、 點次變更。 

二、 增列應用檔案除應遵守

檔案法規定外，並應依

本局相關規定辦理。 

十三、民眾或機關引用、編輯

出版或公開展覽國家檔

十四、民眾或其他機關編輯出

版或公開展覽國家檔案

點次變更，並酌修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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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複製品，應載明出處。 複製品，宜載明出處。  

十四、為促進國家檔案之開放

與應用，得視實際需要舉

辦國家檔案展覽等推廣

活動。 

前項活動之舉辦，應兼顧

公共利益及第三人正當

權益之維護。 

十五、檔案管理局得視實際需

要舉辦國家檔案展覽推

廣活動，以促進國家檔案

之開放與應用。 

前項活動之舉辦，應兼顧

公共利益及第三人正當

權益之維護。 

點次變更，並酌修文字。 

十五、機關借調或調用國家檔

案，應備函提出請求，並

載明下列事項： 

(一) 機關名稱。  

(二) 檔案檔號或內容要

旨。  

(三) 目的及期間。 

(四) 調用之法令依據。  

(五) 有使用原件之必要

者，其事由。 

機關法定職掌為研究、出

版或因執行研究專案計

畫需要，有借調大量非其

所移轉國家檔案之情形

者，本局得於機關保密具

結後提供之。 

借調或調用之檔案數量

龐大或有特殊情形，本局

得請機關提供必要人

力、物力之協助。 

十六、機關借調或調用國家檔

案，應備函提出請求，並

載明下列事項： 

(一) 借調或調用機關名

稱。  

(二) 借調或調用檔案檔

號或內容要旨。  

(三) 借調或調用目的。  

(四) 借調或調用期間。  

(五) 法令依據。  

(六)有借調或調用原件

之必要者，其事由。 

一、 點次變更。 

二、 第一項酌做文字修正。 

三、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十九

條規定，行政機關為發揮

共同一體之行政機能，得

於其權限範圍內互相協

助。茲考量部分機關法定

職掌為研究、出版或因執

行研究專案計畫需要，有

借調大量非其所移轉國

家檔案之情形者，其中倘

涉有第三人隱私等情

形，本局爰參採上開規定

於機關保密具結後提供

之，爰增列第二項。 

四、 第三項增列機關借調或

調用之檔案數量龐大或

有特殊情形，本局得請機

關提供必要之人力、物力

之協助。 

十六、機關借調或調用國家檔

案之保管、歸還、稽催及

查檢等事項，準用本局訂

定之機關檔案檢調作業要

點第十點至第十四點規

定。 

十七、機關借調或調用國家檔

案之保管、歸還、稽催及

查檢等事項，準用檔案管

理局訂定之機關檔案檢

調作業要點第十點至第

十四點規定。 

點次變更，並酌修文字。 

十七、受託管理國家檔案之機

關（構）或民間團體辦理

受託國家檔案之開放應用

事項，準用本要點相關規

 一、 本點新增。 

二、 增列受託管理國家檔案

之機關（構）或民間團體

辦理國家檔案開放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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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事項，準用本要點相關規

定。 

 


